[bookmark: _GoBack]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关于进一步促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经研究，现将《武汉市关于进一步促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武汉市人民政府
2024年10月11日
武汉市关于进一步促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为深入贯彻国家软件发展战略，建设“中国软件名城”，进一步推动我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政策措施。
一、强化技术创新能力
（一）支持软件技术攻关。将软件和信息技术列入市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攻关项目，组织企业开展“揭榜挂帅”，对牵头揭榜企业单个项目给予最高2000万元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市科技创新局）
（二）支持加大研发投入。对主营业务为基础软件、工业软件且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达15%以上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按照不超过企业年研发投入的10%给予最高200万元补助。（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税务局）
（三）支持重大平台建设。支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基础环节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按照年度运营费用的20%给予平台运营单位最高200万元补助。对经市级认定的工业软件应用创新联合体，最高给予牵头单位1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创新联合体孵化的工业软件产品实现首购首用的，给予研制单位最高5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新获得国家部委批复的基础软件、工业软件重大平台或者项目，按照规定落实配套资金。（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含开发区、长江新区管委会，下同〉）
二、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四）提升软件企业质量品牌。对通过软件能力成熟度评估四级、五级认证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分别给予30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通过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三级、四级、五级认证的制造业企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分别给予20万元、30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支持大型工业企业、重点行业企业剥离软件业务，对新注册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市经信局）
（五）鼓励首版次软件推广应用。对入选国家级、省级首版次软件产品清单的软件产品，分别给予研制单位100万元、30万元一次性奖励。鼓励各区对首版次软件产品给予资金奖励。鼓励金融机构探索开发首版次软件质量安全责任保险，推动首版次软件创新产品突破推广应用初期市场瓶颈。（责任单位：市委金融办，市经信局，各区人民政府）
三、推动开源生态繁荣
（六）加大开源项目支持力度。鼓励企业或者相关机构参与开源创新，培育孵化优质开源项目，对入选武汉市优秀开源软件项目的，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鼓励企业或者相关机构基于自主核心技术实施软件开源战略，对将优质开源软件项目捐赠给重点开源机构并被接收的，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支持建设有开发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按照年运营费用的30%给予运营单位最高300万元补助。（责任单位：市经信局）
（七）支持举办开源赛事活动。支持举办或者承办国际性、全国性开源赛事活动，对重大活动采取“一事一议”方式依法依规给予补助。鼓励各区围绕开源生态培育积极举办或者承办“校源行”、开源夏令营、开源大讲堂等活动。（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各区人民政府）
四、附则
（八）同一单位的同一项目符合本政策多项条款奖励补助条件或本市其他支持政策条件的，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执行；除科技重大专项攻关支持、国家部委批复平台项目配套、开源赛事活动补助外，同一单位依据本政策每年获得支持资金总额不超过500万元。
（九）本政策自2024年11月13日起施行，有效期为3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加快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武政规〔2022〕25号）同时废止。

